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2026年道路客运市际、县际包车经营指标投放工作指引

为规范合作区2026年市际、县际包车经营指标投放工作，根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实施<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办法》、《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规范省际市际道路客运许可和加强道路客运行业管理的指导意见》(粤交〔2019〕10号)等文件要求，制定本工作指引。
一、适用对象

本指引适用对象应当符合以下全部条件：

注册在合作区的道路客运企业；

在合作区实质性运营的营利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不含分支机构；实质化运营，是指符合第2/2023号执行委员会规范性文件《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企业实质性运营认定规则》规定的实质性运营条件；

在合作区的固定生产经营场所建筑面积不少于五十平方米；

企业员工人数不少于十二人。员工是指与企业签订一年以上的劳动合同，在合作区缴纳社会保险，其工资薪金通过企业在合作区开立的银行账户发放并在合作区实际工作的劳动者。需前一年度十二月份及申请月前一月数值均满足该要求，新增企业（新增企业指的是此前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企业）除外；

合规经营且申报时未在企业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内；

在申请年度和上一年度的经营活动中未因违反有关安全生产、市场监管等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而受到行政处罚（新增企业除外）。

二、申请指标流程

合作区道路客运企业可根据需求情况向合作区交通运输部门申请经营指标。根据《道路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办法（试行）》相关规定，申请市际指标的道路运输企业上一年度质量信誉等级为AAA级或上两年度连续考核为AA级以上。
（一）申请条件

1、符合《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有关规定；

2、取得经营指标后，承诺180天内投入符合规定的车辆经营；
3、已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客运企业，近一年内未发生较大安全生产事故同等或以上责任，无违反安全生产、道路运输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被有关部门责令整改，且在申请之日仍处于整改期内的，已有指标数不超过实际车辆数的。
（二）申请材料
合作区道路客运企业申请经营指标，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的材料；
包车业务佐证材料（通勤业务、旅游租车协议、所有指标对应业务概览等）；
前一年度十二月份及申请月前一月社会保险费申报明细表佐证材料；
同意接受经营状况审计承诺书；
企业基本资料（市场主体登记机读资料、港澳股东、聘用澳门居民员工、产业类别佐证材料等）。
现有企业（现有企业指的是此前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企业）申请新增经营指标，还需提供近两年的服务质量材料。

（三）经营指标分配规则

合作区道路客运企业在申请期限内向合作区交通运输部门申请经营指标的，合作区交通运输部门经审查，对符合要求的企业，按照《评分细则》予以评分。新增企业申请经营指标的，总分达到80分或以上的企业将获得10个县际经营指标，未达到80分的企业不予发放指标。现有企业申请经营指标的，总分达到80分或以上的企业，合作区交通运输部门根据企业的申请数量，审核发放符合条件的经营指标，未达到80分的企业不予发放指标。

合作区交通运输部门发放的市际包车经营指标不多于10个，县际包车经营指标不多于15个。
（四）其他事项

依据本指引发放的经营指标的经营期限为2年，到期后合作区交通运输部门将根据企业经营指标情况评估是否延期。
三、转换指标流程
2025年12月31日前已在合作区取得道路旅客运输资格的客运企业可根据业务需求情况向合作区交通运输部门申请转换经营指标。合作区交通运输部门将按照《评分细则》审核，总分达到80分或以上的企业，根据企业实际业务需求情况审批经营指标数量。 
县际包车经营指标转为市际包车经营指标按1:1比例转换，其他类型的转换比例按照《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实施<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办法》的规定执行。

转换经营指标也必须符合本指引申请条件和申请材料的相关要求。
四、市际、县际包车经营指标管理
（一）合作区交通运输部门将根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际、县际包车经营指标综合评分标准》对申请企业进行综合评分。总分达到80分及以上的客运企业获批指标。
（二）根据本工作指引取得指标与珠海市指标不通用，如企业进行注册地变更，或者通过本工作指引取得的车辆指标在变更时未能与珠海市指标互认，由企业承担相关后果。
（三）合作区道路客运企业取得经营指标后，要及时配备从业人员及相关管理人员，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确保按服务承诺完成车辆投放。在规定限期内未按承诺投入全部车辆的，合作区交通运输部门依据《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三十条有权收回剩余的经营指标，并在车辆投入承诺期限届满后一年内不予新增或转换。
（四）已取得经营指标的企业须在投入车辆一年内按照要求实际运营，合作区交通运输部门将在企业投入车辆运营后的一年内不定期抽查，核查企业实际运营情况与申请提交的业务内容是否一致，企业应配合合作区交通运输部门相关核查工作，发现未按要求实际运营或经营状况与取得指标数量不符，依据《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五十七条，合作区交通运输部门将收回对应的经营指标，并在车辆投入承诺期限届满后一年内不予新增或转换。

（五）申请的道路客运企业需在合作区实质化运营，具有符合运力的实际经营的场地、管理人员和公司架构，在企业提交申请后，合作区交通运输部门将对企业进行经营场地的现场核查，对于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企业，将不予受理。
（六）新增的经营指标运力在特殊情况下须无条件优先响应政府部门的应急调度指令，以保障合作区出现紧急状况时应急运力能及时调度到位。
五、其他事项
本工作指引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

